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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下销方现金折扣的新收入准则下销方现金折扣的

会计处理及所得税申报会计处理及所得税申报

摘  要：《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没有关于销方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及所得税申报的规定。本文列举

了采用净价法核算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并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提出了现金折扣销方应采用总价法核算的

观点，分析了现金折扣不适宜记入“合同负债”科目而应记入“预计负债”科目的原因，探讨了现金折扣记入“预计负

债”后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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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折扣是销方为了让买方尽早付款而给予价格折扣

的销售方式。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可以享受销方给予的价格

折让，若买方超过信用期付款则无法享受价格折让。《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没有对

销方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原收入准则规定，

现金折扣会计处理上采用总价法核算，“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的金额按照未享受折扣的金额确定，“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的金额按照“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

金额乘以增值税税率确定。当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享受了

现金折扣时，销方将现金折扣记入“财务费用”科目。会计和

税法上都将现金折扣确认为费用，不存在税会差异，不需要

确认暂时性差异，不用确认递延所得税。有观点认为，原收

入准则下“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是按照买方没有享受现金折

扣的金额，可能存在高估收入、违背会计谨慎性原则的问题。

那么，新收入准则下销方现金折扣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一、现金折扣采用净价法核算

有观点认为，新收入准则下现金折扣应采用净价法核

算，销方的现金折扣记入“财务费用”科目。现金折扣记入

“财务费用”科目后，会计和税法都将现金折扣确认为费用，

不会产生新的税会差异，不用确认递延所得税。计算增值

税销项税时，销方按照现金折扣前的收入金额乘以增值税

税率确定，折价不折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金额按照

买方享受现金折扣后的净额记入。

例1：A企业赊销商品一批，价款10 000元，增值税税

率13%，与买方B企业约定的现金折扣条件为2/10，n/30，

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账务处理。

本例中，该观点认为销方A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科

目确认金额要考虑可变对价的问题，即买方不享受现金折

扣的金额10 000元，或者买方享受现金折扣后的金额9 800

元。可变对价是指企业与客户的合同中约定的对价金额可

能是固定的，也可能会因折扣等因素而变化。根据可变对

价的规定，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的金额要采用最佳估计数

来确定，即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如果买方B企业享受了

2%的现金折扣，相当于银行提供了年利率36.73%优惠收

益（朱学义等，2020）。因此，买方B企业有很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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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现金折扣，销方A企业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的金额应

选择最可能发生的金额9 800元，这也符合会计谨慎性原

则的要求。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的规定，债权人为鼓励债

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属于

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扣除现金折

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

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因此，销方计算的“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金额为1 300元（10 000×13%）。

该观点下，销方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如下（单位：元，

下同）：

（1）A企业赊销商品确认收入时，采用净价法核算。

借：应收账款——B公司                                              11 1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9 8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300

（2）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享受了现金折扣，销方收款。

借：银行存款                                                                 11 1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100

（3）买方超过信用期付款，没有享受现金折扣，销方收款。

借：银行存款                                                                 11 3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100

               财务费用                                                                   200

销方有关现金折扣采用净价法进行核算是否合适，有

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增值税计税基础以现金折扣前

的收入为准，并不考虑扣除现金折扣的情况。但新收入准

则“主营业务收入”的金额考虑可变对价后以买方享受折扣

后的金额为基础。从例1中的会计处理中可以发现“主营业

务收入”的金额9 800元乘以增值税税率13%，并不等于“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金额1 300元，这与

会计处理的逻辑是不相符的。第二，采用例1的会计处理没

有反映出现金折扣是销方很可能承担的潜在义务。买方很

可能会享受现金折扣，对于销方而言，现金折扣很可能会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形成潜在的付款义务，该潜在付款义

务应在销方账务处理上有所体现。但是，销方采用净价法

核算无法在账务处理上体现这种很可能发生的潜在付款义

务。因此，现金折扣采用净价法核算有待商榷。

销方有关现金折扣的账务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

讨，即现金折扣记入“财务费用”科目是否合适？仲伟冰和

赵洪进（2019）认为现金折扣是销方为催促买方早付款给予

的价格折让，有销方融资的性质，因此，应记入“财务费用”

科目。但是，现金折扣本质是由销售行为产生的，并不是由

融资行为产生，而是销方企业潜在的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现金折扣销方企业不应采用净价

法核算，而应采用总价法核算。有关现金折扣的核算，收入

确认时应体现销方企业很可能承担的潜在付款义务，不应

记入“财务费用”科目，而应记入负债类的相关科目。

二、现金折扣采用总价法核算

（一）现金折扣记入“合同负债”科目

有观点提出销方企业在收入确认时应将现金折扣记入

“合同负债”科目。理由是“合同负债”属于新收入准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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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债类科目，可以体现出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由于买

方很可能享受现金折扣，在收入确认时会形成销方企业的

付款义务，现金折扣应记入“合同负债”科目。“主营业务

收入”科目的金额根据可变对价应选择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即买方享受折扣后的金额。根据以上分析，例1的账务处理

如下：

（1）A企业赊销商品确认收入，将现金折扣200元记入

“合同负债”科目。

借：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9 800

                合同负债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300

（2）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享受了现金折扣，销方A企

业收款。

借：银行存款                                                                  11 100

        合同负债                                                                       2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3）买方超过信用期付款，没有享受现金折扣，销方A

企业收款，将原先确认的“合同负债”200元转入“主营业务

收入”科目。

借：银行存款                                                                  11 3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借：合同负债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那么，现金折扣记入“合同负债”科目是否合适呢？本

文从“合同负债”的科目性质以及现金折扣的业务性质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新收入准则规定，“合同负债”是指企业已

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也就是说，

“合同负债”通常核算的是企业已经承担的义务，即企业承

担的现时义务而非潜在义务。虽然买方有很大可能性会选

择享受现金折扣，但如果买方有非常好的投资项目，投资

回报率高于享受现金折扣的回报率，则很有可能会不享受

现金折扣。因此，现金折扣不是销方的现时付款义务，而是

潜在付款义务。并且“合同负债”强调的是销方已经预收货

款从而承担发货的义务，不是销方付款的义务。综上所述，

将现金折扣记入“合同负债”科目不合适。

（二）现金折扣记入“预计负债”科目

1.现金折扣的会计处理

本文认为销方企业应将现金折扣记入“预计负债”科

目。首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以

下简称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现金折扣满足或有事项的

三个特征：（1）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金折扣属于过

去交易事项形成的）；（2）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现金折扣是

否发生取决于买方是否在信用期内付款）；（3）由未来事项

决定（现金折扣发生与否取决于未来买方的选择）。因此，

现金折扣属于或有事项，属于企业的或有负债。

销方的现金折扣确认为或有负债，能否记入“预计负

债”科目呢？或有负债作为预计负债确认和计量要满足三

个条件：（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但是“预计负

债”科目核算的现时义务与“合同负债”科目核算的现时义

务不同。从义务内容角度分析，“合同负债”科目强调的是

销方企业已经预收客户款项而承担发货的现时义务，而非

付款的现时义务。“预计负债”科目强调的是销方付款的现

时义务，而非发货的现时义务。从现时义务的角度分析，或

有事项准则规定，“预计负债”科目核算的现时义务强调的

是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导致企业付款义务比较明确，但是准

许存在与“预计负债”科目相关的未来支出的时间或者金

额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预计负债”强调的现时义

务是有可能付款，但是准许存在不付款的特殊情况。现金

折扣是销方给予买方的付款选择权，买方很可能享受现金

折扣，体现出销方付款义务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如果买方

基于特殊原因没有享受现金折扣，销方“预计负债”科目准

许未来支出的金额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销方可以不承担

付款义务。而“合同负债”科目是确定的发货现时义务，没

有给予买方选择是否享受现金折扣的余地。因此，“预计负

债”科目可以更好地体现出现金折扣销方的潜在付款义务，

将现金折扣记入“预计负债”科目较为合理。（2）履行该义

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买方很有可能会享受现

金折扣，因此，销方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通常来讲，现金折

扣的金额都是可以可靠计量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销方

应将现金折扣记入“预计负债”科目，例1销方的账务处理

如下：

（1）A企业赊销商品确认收入时，将现金折扣记入“预

计负债”科目。

表1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      单位：元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调增金额 调减金额

45 六、其他 200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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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9 800

                 预计负债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300

（2）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享受了现金折扣，冲销“预

计负债”科目。

借：银行存款                                                                  11 100

        预计负债                                                                        2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3）买方超过信用期付款，没有享受现金折扣，将“预

计负债”的现金折扣转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借：银行存款                                                                  11 300

        贷 ：应收账款——B公司                                          11 300

借：预计负债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2.现金折扣的所得税申报

承上例，现金折扣200元记入“预计负债”科目，会计

上确认账载金额为200元，税法上不认可未来期间可能形

成的负债，税收金额为0。因此，销方A企业收入确认时会

产生新的税会差异，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200元，需要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50元（200×25％），填写《纳税调整项目

明细表》（A105000，见表1）。当买方享受了现金折扣，“预

计负债”科目200元被冲销。此时，应将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50元转回。若买方没有享受现金折扣，销方将“预

计负债”200元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同时，将“递延

所得税负债”50元转回，销方A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

（1）A企业赊销商品确认收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50元。

借：所得税费用                                                                     50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2）买方在信用期内付款，享受了现金折扣，冲销“预

计负债”科目，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贷 ：所得税费用                                                                50

（3）买方超过信用期付款，没有享受现金折扣，将“预

计负债”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转回“递延所得税负

债”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贷 ：所得税费用                                                                50

通过上例的账务处理可以发现，由现金折扣产生的暂

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0000）                     单位：元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 10 800

2 减：营业成本 3 500

3 减：税金及附加 200

4 减：期间费用 100

5 加：资产处置损益 20

6 二、营业利润 7 020

7 加：营业外收入 50

8 减：营业外支出 20

9 三、利润总额 7 050

10 四、应纳税所得额 7 050

11 五、应纳所得税额 1 762.5

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无论买方是否享受现

金折扣最终都会转回。因此，在实务工作中，现金折扣发生

时，可以不确认暂时性差异，并且不确认递延所得税，以简

化会计处理。

销方企业该如何申报当期所得税？承例1，A企业由

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根据可变对价的规定，应选择最可

能发生的金额9 800元，“其他业务收入”科目金额1 000元，

营业成本3 500元，税金及附加200元，期间费用100元，资

产处置损益20元，营业外收入50元，营业外支出20元，所

得税税率为25%。A企业进行纳税申报时，要填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A100000，

见表2）。

A企业当期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1 762.5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1 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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